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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契約解約（終止契約）申請書(大豐收/新大豐收/豐沛人生/新豐沛人生外幣商品專用) 
【填寫前請先閱讀注意事項】 
1. 各項變更文件，以送達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總公司為受理開始，當日文件需於每日下午 3:00 前送達則視當
日為收到申請文件申請之日，逾時則視為次一工作日為收到申請文件申請之日。 

2. 為維護 貴保戶之權益，請勿於空白之保險契約解約申請書上簽章。 

1.解約申請 

保單號碼  要 保 人  
 

解約原因 
1.終止本保險契約轉投保新契約 2.資金另有用途：                (請說明) 

3.保單需求改變 4.其他：                        (請說明) 

付款方式 
（請擇一勾選） 

1.電匯：（限匯入要保人帳戶） 

行庫名稱：          銀行，       分行，帳號：           

※外幣保單請加填「受款人(要保人)英文名稱」及「給付方式」： 

受款人(要保人)英文名稱：                                   

給付方式〈請擇一勾選，若未勾選者，視同以A.依保單幣別給付辦理。〉 
□A.依保單幣別給付  □B.依各贖回標的幣別分別給付 

2.支票：（限台幣保單）開立以要保人為抬頭，且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之支票。 

2.終止保險契約與客戶權益相關之【重要事項告知書】 
為維護您的權益，提醒您務必於終止保險契約前確認已詳閱並充分了解下列重要事項： 
1. 申請保險契約終止者，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本公司所負之保險責任即行終止，日後若發生任何事故，本
公司恕不負任何保險責任。 

2. 保險契約終止後，終止本保單之主契約及所有附約。  
3. 保險契約終止時，可能無法全額領回已繳保險費。  
4. 若因故不便繳納保險費，可依個人規劃考慮辦理展期、繳清、自動墊繳保險費或保單借款。 
5. 保險契約終止後再投保新保單時，須承擔下列風險： 

(1)重新履行告知義務：須對投保新契約當時的體況進行健康告知，契約終止後至再投保新保單前之期間，倘被保險人罹患疾病而
未履行健康告知，將可能因違反告知義務致保險公司依保險法第 64 條解除契約。 

(2)違反告知義務解除保險契約的除斥期間及健康險的等待期，都要從投保新契約之日起重新計算，再投保健康險之等待期重新計
算期間，倘被保險人罹患疾病，恐將無法獲得理賠。 

(3)再投保健康險前倘被保險人已罹患疾病，保險公司可能依保險法第 127 條主張不負給付相關保險金之責任。 
(4)因重新投保時的年齡可能大於投保原契約時的年齡，保險費率可能也會相對提高，且可能因已超過新契約規定之投保年齡或身
體健康因素而無法投保；或可能因為新舊契約保障範圍差異致無法獲得理賠等因素而影響您的保障權益。 

(5)投資型保險商品並非保證獲利，保戶須自行承擔投資組合的損失風險。 
(6)再投保新保單如仍選擇同一投資標的，保戶仍需負擔新保單相關費用(如保費費用、保單管理費、解約費用…等)。 

6. 投資型保險商品申請終止契約贖回帳戶價值時，其實際給付金額依契約條款之約定計算，有可能因投資標的淨值變動(外幣計價之 
投資標的，另有匯率變動的影響)而與您於申請終止契約當日或之前所查詢的金額有所差異，請特別注意。 

※相關費用提醒：終止契約作業，將依保單條款收取解約費用，詳細收取費率請詳保單條款或洽服務專員。  

3.簽名欄(簽名處不可塗改)  【要保險人為未成年/有監護人或輔助人者，需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輔助人簽名】 

要保人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未滿 7足歲/受監護宣告者，由法定代理人/監護人代為簽名】 

行動電話： 
 
 
聯絡電話： 

法定代理人簽名： 
 
 
行動電話： 

本公司將抽樣以電話訪問方式確認要保人解約之意願及原因，請要保人留存電話號碼，並勾選下列適合電訪之時段： 
白天任何時段皆可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8:00 （若未勾選時，電訪時間由安聯人壽安排） 

※本次終止之保險契約若為「健康保險（含醫療險）」或「契約生效日後未滿 3 年之人壽保險」者，本公司將於受理解約
後，以電話訪問方式確認要保人終止契約之意願及原因，並告知要保人終止契約後或先投保新契約再就原契約辦理終
止契約所將面臨之相關權益損失情形。 

4.服務人員專用欄 

保險業務員/經紀人/代理人簽名： 

行動電話： 

業務員登錄字號/執業證號： 

分行代號/代收區號： 

保代/保經簽署人： 

【本申請書所有簽章部份應為當事人本人簽章，且簽名樣式應與原留存於本公司樣式相符，如有虛偽不符，簽章人應負法律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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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242205844

流水編號：E20242205844
(本申請書不得影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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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契約解約（終止契約）申請書(大豐收/新大豐收/豐沛人生/新豐沛人生外幣商品專用) 
【填寫前請先閱讀注意事項】 
1. 各項變更文件，以送達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總公司為受理開始，當日文件需於每日下午 3:00 前送達則視當
日為收到申請文件申請之日，逾時則視為次一工作日為收到申請文件申請之日。 

2. 為維護 貴保戶之權益，請勿於空白之保險契約解約申請書上簽章。 

1.解約申請 

保單號碼  要 保 人  
 

解約原因 
1.終止本保險契約轉投保新契約 2.資金另有用途：                (請說明) 

3.保單需求改變 4.其他：                        (請說明) 

付款方式 
（請擇一勾選） 

1.電匯：（限匯入要保人帳戶） 

行庫名稱：          銀行，       分行，帳號：           

※外幣保單請加填「受款人(要保人)英文名稱」及「給付方式」： 

受款人(要保人)英文名稱：                                   

給付方式〈請擇一勾選，若未勾選者，視同以A.依保單幣別給付辦理。〉 
□A.依保單幣別給付  □B.依各贖回標的幣別分別給付 

2.支票：（限台幣保單）開立以要保人為抬頭，且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之支票。 

2.終止保險契約與客戶權益相關之【重要事項告知書】 
為維護您的權益，提醒您務必於終止保險契約前確認已詳閱並充分了解下列重要事項： 
1. 申請保險契約終止者，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本公司所負之保險責任即行終止，日後若發生任何事故，本
公司恕不負任何保險責任。 

2. 保險契約終止後，終止本保單之主契約及所有附約。  
3. 保險契約終止時，可能無法全額領回已繳保險費。  
4. 若因故不便繳納保險費，可依個人規劃考慮辦理展期、繳清、自動墊繳保險費或保單借款。 
5. 保險契約終止後再投保新保單時，須承擔下列風險： 

(1)重新履行告知義務：須對投保新契約當時的體況進行健康告知，契約終止後至再投保新保單前之期間，倘被保險人罹患疾病而
未履行健康告知，將可能因違反告知義務致保險公司依保險法第 64 條解除契約。 

(2)違反告知義務解除保險契約的除斥期間及健康險的等待期，都要從投保新契約之日起重新計算，再投保健康險之等待期重新計
算期間，倘被保險人罹患疾病，恐將無法獲得理賠。 

(3)再投保健康險前倘被保險人已罹患疾病，保險公司可能依保險法第 127 條主張不負給付相關保險金之責任。 
(4)因重新投保時的年齡可能大於投保原契約時的年齡，保險費率可能也會相對提高，且可能因已超過新契約規定之投保年齡或身
體健康因素而無法投保；或可能因為新舊契約保障範圍差異致無法獲得理賠等因素而影響您的保障權益。 

(5)投資型保險商品並非保證獲利，保戶須自行承擔投資組合的損失風險。 
(6)再投保新保單如仍選擇同一投資標的，保戶仍需負擔新保單相關費用(如保費費用、保單管理費、解約費用…等)。 

6. 投資型保險商品申請終止契約贖回帳戶價值時，其實際給付金額依契約條款之約定計算，有可能因投資標的淨值變動(外幣計價之 
投資標的，另有匯率變動的影響)而與您於申請終止契約當日或之前所查詢的金額有所差異，請特別注意。 

※相關費用提醒：終止契約作業，將依保單條款收取解約費用，詳細收取費率請詳保單條款或洽服務專員。  

3.簽名欄(簽名處不可塗改)  【要保險人為未成年/有監護人或輔助人者，需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輔助人簽名】 

要保人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未滿 7足歲/受監護宣告者，由法定代理人/監護人代為簽名】 

行動電話： 
 
 
聯絡電話： 

法定代理人簽名： 
 
 
行動電話： 

本公司將抽樣以電話訪問方式確認要保人解約之意願及原因，請要保人留存電話號碼，並勾選下列適合電訪之時段： 
白天任何時段皆可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8:00 （若未勾選時，電訪時間由安聯人壽安排） 

※本次終止之保險契約若為「健康保險（含醫療險）」或「契約生效日後未滿 3 年之人壽保險」者，本公司將於受理解約
後，以電話訪問方式確認要保人終止契約之意願及原因，並告知要保人終止契約後或先投保新契約再就原契約辦理終
止契約所將面臨之相關權益損失情形。 

4.服務人員專用欄 

保險業務員/經紀人/代理人簽名： 

行動電話： 

業務員登錄字號/執業證號： 

分行代號/代收區號： 

保代/保經簽署人： 

【本申請書所有簽章部份應為當事人本人簽章，且簽名樣式應與原留存於本公司樣式相符，如有虛偽不符，簽章人應負法律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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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242205845

流水編號：E20242205845
(本申請書不得影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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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契約解約（終止契約）申請書(大豐收/新大豐收/豐沛人生/新豐沛人生外幣商品專用) 
【填寫前請先閱讀注意事項】 
1. 各項變更文件，以送達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總公司為受理開始，當日文件需於每日下午 3:00 前送達則視當
日為收到申請文件申請之日，逾時則視為次一工作日為收到申請文件申請之日。 

2. 為維護 貴保戶之權益，請勿於空白之保險契約解約申請書上簽章。 

1.解約申請 

保單號碼  要 保 人  
 

解約原因 
1.終止本保險契約轉投保新契約 2.資金另有用途：                (請說明) 

3.保單需求改變 4.其他：                        (請說明) 

付款方式 
（請擇一勾選） 

1.電匯：（限匯入要保人帳戶） 

行庫名稱：          銀行，       分行，帳號：           

※外幣保單請加填「受款人(要保人)英文名稱」及「給付方式」： 

受款人(要保人)英文名稱：                                   

給付方式〈請擇一勾選，若未勾選者，視同以A.依保單幣別給付辦理。〉 
□A.依保單幣別給付  □B.依各贖回標的幣別分別給付 

2.支票：（限台幣保單）開立以要保人為抬頭，且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之支票。 

2.終止保險契約與客戶權益相關之【重要事項告知書】 
為維護您的權益，提醒您務必於終止保險契約前確認已詳閱並充分了解下列重要事項： 
1. 申請保險契約終止者，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本公司所負之保險責任即行終止，日後若發生任何事故，本
公司恕不負任何保險責任。 

2. 保險契約終止後，終止本保單之主契約及所有附約。  
3. 保險契約終止時，可能無法全額領回已繳保險費。  
4. 若因故不便繳納保險費，可依個人規劃考慮辦理展期、繳清、自動墊繳保險費或保單借款。 
5. 保險契約終止後再投保新保單時，須承擔下列風險： 

(1)重新履行告知義務：須對投保新契約當時的體況進行健康告知，契約終止後至再投保新保單前之期間，倘被保險人罹患疾病而
未履行健康告知，將可能因違反告知義務致保險公司依保險法第 64 條解除契約。 

(2)違反告知義務解除保險契約的除斥期間及健康險的等待期，都要從投保新契約之日起重新計算，再投保健康險之等待期重新計
算期間，倘被保險人罹患疾病，恐將無法獲得理賠。 

(3)再投保健康險前倘被保險人已罹患疾病，保險公司可能依保險法第 127 條主張不負給付相關保險金之責任。 
(4)因重新投保時的年齡可能大於投保原契約時的年齡，保險費率可能也會相對提高，且可能因已超過新契約規定之投保年齡或身
體健康因素而無法投保；或可能因為新舊契約保障範圍差異致無法獲得理賠等因素而影響您的保障權益。 

(5)投資型保險商品並非保證獲利，保戶須自行承擔投資組合的損失風險。 
(6)再投保新保單如仍選擇同一投資標的，保戶仍需負擔新保單相關費用(如保費費用、保單管理費、解約費用…等)。 

6. 投資型保險商品申請終止契約贖回帳戶價值時，其實際給付金額依契約條款之約定計算，有可能因投資標的淨值變動(外幣計價之 
投資標的，另有匯率變動的影響)而與您於申請終止契約當日或之前所查詢的金額有所差異，請特別注意。 

※相關費用提醒：終止契約作業，將依保單條款收取解約費用，詳細收取費率請詳保單條款或洽服務專員。  

3.簽名欄(簽名處不可塗改)  【要保險人為未成年/有監護人或輔助人者，需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輔助人簽名】 

要保人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未滿 7足歲/受監護宣告者，由法定代理人/監護人代為簽名】 

行動電話： 
 
 
聯絡電話： 

法定代理人簽名： 
 
 
行動電話： 

本公司將抽樣以電話訪問方式確認要保人解約之意願及原因，請要保人留存電話號碼，並勾選下列適合電訪之時段： 
白天任何時段皆可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8:00 （若未勾選時，電訪時間由安聯人壽安排） 

※本次終止之保險契約若為「健康保險（含醫療險）」或「契約生效日後未滿 3 年之人壽保險」者，本公司將於受理解約
後，以電話訪問方式確認要保人終止契約之意願及原因，並告知要保人終止契約後或先投保新契約再就原契約辦理終
止契約所將面臨之相關權益損失情形。 

4.服務人員專用欄 

保險業務員/經紀人/代理人簽名： 

行動電話： 

業務員登錄字號/執業證號： 

分行代號/代收區號： 

保代/保經簽署人： 

【本申請書所有簽章部份應為當事人本人簽章，且簽名樣式應與原留存於本公司樣式相符，如有虛偽不符，簽章人應負法律上責任。】  

 PB02211101 

E20242205846

流水編號：E20242205846
(本申請書不得影印使用)



 第1頁，共 1 頁 保險契約解約(終止契約)申請書 111.10 

 

保險契約解約（終止契約）申請書(大豐收/新大豐收/豐沛人生/新豐沛人生外幣商品專用) 
【填寫前請先閱讀注意事項】 
1. 各項變更文件，以送達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總公司為受理開始，當日文件需於每日下午 3:00 前送達則視當
日為收到申請文件申請之日，逾時則視為次一工作日為收到申請文件申請之日。 

2. 為維護 貴保戶之權益，請勿於空白之保險契約解約申請書上簽章。 

1.解約申請 

保單號碼  要 保 人  
 

解約原因 
1.終止本保險契約轉投保新契約 2.資金另有用途：                (請說明) 

3.保單需求改變 4.其他：                        (請說明) 

付款方式 
（請擇一勾選） 

1.電匯：（限匯入要保人帳戶） 

行庫名稱：          銀行，       分行，帳號：           

※外幣保單請加填「受款人(要保人)英文名稱」及「給付方式」： 

受款人(要保人)英文名稱：                                   

給付方式〈請擇一勾選，若未勾選者，視同以A.依保單幣別給付辦理。〉 
□A.依保單幣別給付  □B.依各贖回標的幣別分別給付 

2.支票：（限台幣保單）開立以要保人為抬頭，且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之支票。 

2.終止保險契約與客戶權益相關之【重要事項告知書】 
為維護您的權益，提醒您務必於終止保險契約前確認已詳閱並充分了解下列重要事項： 
1. 申請保險契約終止者，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本公司所負之保險責任即行終止，日後若發生任何事故，本
公司恕不負任何保險責任。 

2. 保險契約終止後，終止本保單之主契約及所有附約。  
3. 保險契約終止時，可能無法全額領回已繳保險費。  
4. 若因故不便繳納保險費，可依個人規劃考慮辦理展期、繳清、自動墊繳保險費或保單借款。 
5. 保險契約終止後再投保新保單時，須承擔下列風險： 

(1)重新履行告知義務：須對投保新契約當時的體況進行健康告知，契約終止後至再投保新保單前之期間，倘被保險人罹患疾病而
未履行健康告知，將可能因違反告知義務致保險公司依保險法第 64 條解除契約。 

(2)違反告知義務解除保險契約的除斥期間及健康險的等待期，都要從投保新契約之日起重新計算，再投保健康險之等待期重新計
算期間，倘被保險人罹患疾病，恐將無法獲得理賠。 

(3)再投保健康險前倘被保險人已罹患疾病，保險公司可能依保險法第 127 條主張不負給付相關保險金之責任。 
(4)因重新投保時的年齡可能大於投保原契約時的年齡，保險費率可能也會相對提高，且可能因已超過新契約規定之投保年齡或身
體健康因素而無法投保；或可能因為新舊契約保障範圍差異致無法獲得理賠等因素而影響您的保障權益。 

(5)投資型保險商品並非保證獲利，保戶須自行承擔投資組合的損失風險。 
(6)再投保新保單如仍選擇同一投資標的，保戶仍需負擔新保單相關費用(如保費費用、保單管理費、解約費用…等)。 

6. 投資型保險商品申請終止契約贖回帳戶價值時，其實際給付金額依契約條款之約定計算，有可能因投資標的淨值變動(外幣計價之 
投資標的，另有匯率變動的影響)而與您於申請終止契約當日或之前所查詢的金額有所差異，請特別注意。 

※相關費用提醒：終止契約作業，將依保單條款收取解約費用，詳細收取費率請詳保單條款或洽服務專員。  

3.簽名欄(簽名處不可塗改)  【要保險人為未成年/有監護人或輔助人者，需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輔助人簽名】 

要保人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未滿 7足歲/受監護宣告者，由法定代理人/監護人代為簽名】 

行動電話： 
 
 
聯絡電話： 

法定代理人簽名： 
 
 
行動電話： 

本公司將抽樣以電話訪問方式確認要保人解約之意願及原因，請要保人留存電話號碼，並勾選下列適合電訪之時段： 
白天任何時段皆可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8:00 （若未勾選時，電訪時間由安聯人壽安排） 

※本次終止之保險契約若為「健康保險（含醫療險）」或「契約生效日後未滿 3 年之人壽保險」者，本公司將於受理解約
後，以電話訪問方式確認要保人終止契約之意願及原因，並告知要保人終止契約後或先投保新契約再就原契約辦理終
止契約所將面臨之相關權益損失情形。 

4.服務人員專用欄 

保險業務員/經紀人/代理人簽名： 

行動電話： 

業務員登錄字號/執業證號： 

分行代號/代收區號： 

保代/保經簽署人： 

【本申請書所有簽章部份應為當事人本人簽章，且簽名樣式應與原留存於本公司樣式相符，如有虛偽不符，簽章人應負法律上責任。】  

 PB02211101 

E20242205847

流水編號：E20242205847
(本申請書不得影印使用)



 第1頁，共 1 頁 保險契約解約(終止契約)申請書 111.10 

 

保險契約解約（終止契約）申請書(大豐收/新大豐收/豐沛人生/新豐沛人生外幣商品專用) 
【填寫前請先閱讀注意事項】 
1. 各項變更文件，以送達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總公司為受理開始，當日文件需於每日下午 3:00 前送達則視當
日為收到申請文件申請之日，逾時則視為次一工作日為收到申請文件申請之日。 

2. 為維護 貴保戶之權益，請勿於空白之保險契約解約申請書上簽章。 

1.解約申請 

保單號碼  要 保 人  
 

解約原因 
1.終止本保險契約轉投保新契約 2.資金另有用途：                (請說明) 

3.保單需求改變 4.其他：                        (請說明) 

付款方式 
（請擇一勾選） 

1.電匯：（限匯入要保人帳戶） 

行庫名稱：          銀行，       分行，帳號：           

※外幣保單請加填「受款人(要保人)英文名稱」及「給付方式」： 

受款人(要保人)英文名稱：                                   

給付方式〈請擇一勾選，若未勾選者，視同以A.依保單幣別給付辦理。〉 
□A.依保單幣別給付  □B.依各贖回標的幣別分別給付 

2.支票：（限台幣保單）開立以要保人為抬頭，且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之支票。 

2.終止保險契約與客戶權益相關之【重要事項告知書】 
為維護您的權益，提醒您務必於終止保險契約前確認已詳閱並充分了解下列重要事項： 
1. 申請保險契約終止者，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本公司所負之保險責任即行終止，日後若發生任何事故，本
公司恕不負任何保險責任。 

2. 保險契約終止後，終止本保單之主契約及所有附約。  
3. 保險契約終止時，可能無法全額領回已繳保險費。  
4. 若因故不便繳納保險費，可依個人規劃考慮辦理展期、繳清、自動墊繳保險費或保單借款。 
5. 保險契約終止後再投保新保單時，須承擔下列風險： 

(1)重新履行告知義務：須對投保新契約當時的體況進行健康告知，契約終止後至再投保新保單前之期間，倘被保險人罹患疾病而
未履行健康告知，將可能因違反告知義務致保險公司依保險法第 64 條解除契約。 

(2)違反告知義務解除保險契約的除斥期間及健康險的等待期，都要從投保新契約之日起重新計算，再投保健康險之等待期重新計
算期間，倘被保險人罹患疾病，恐將無法獲得理賠。 

(3)再投保健康險前倘被保險人已罹患疾病，保險公司可能依保險法第 127 條主張不負給付相關保險金之責任。 
(4)因重新投保時的年齡可能大於投保原契約時的年齡，保險費率可能也會相對提高，且可能因已超過新契約規定之投保年齡或身
體健康因素而無法投保；或可能因為新舊契約保障範圍差異致無法獲得理賠等因素而影響您的保障權益。 

(5)投資型保險商品並非保證獲利，保戶須自行承擔投資組合的損失風險。 
(6)再投保新保單如仍選擇同一投資標的，保戶仍需負擔新保單相關費用(如保費費用、保單管理費、解約費用…等)。 

6. 投資型保險商品申請終止契約贖回帳戶價值時，其實際給付金額依契約條款之約定計算，有可能因投資標的淨值變動(外幣計價之 
投資標的，另有匯率變動的影響)而與您於申請終止契約當日或之前所查詢的金額有所差異，請特別注意。 

※相關費用提醒：終止契約作業，將依保單條款收取解約費用，詳細收取費率請詳保單條款或洽服務專員。  

3.簽名欄(簽名處不可塗改)  【要保險人為未成年/有監護人或輔助人者，需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輔助人簽名】 

要保人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未滿 7足歲/受監護宣告者，由法定代理人/監護人代為簽名】 

行動電話： 
 
 
聯絡電話： 

法定代理人簽名： 
 
 
行動電話： 

本公司將抽樣以電話訪問方式確認要保人解約之意願及原因，請要保人留存電話號碼，並勾選下列適合電訪之時段： 
白天任何時段皆可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8:00 （若未勾選時，電訪時間由安聯人壽安排） 

※本次終止之保險契約若為「健康保險（含醫療險）」或「契約生效日後未滿 3 年之人壽保險」者，本公司將於受理解約
後，以電話訪問方式確認要保人終止契約之意願及原因，並告知要保人終止契約後或先投保新契約再就原契約辦理終
止契約所將面臨之相關權益損失情形。 

4.服務人員專用欄 

保險業務員/經紀人/代理人簽名： 

行動電話： 

業務員登錄字號/執業證號： 

分行代號/代收區號： 

保代/保經簽署人： 

【本申請書所有簽章部份應為當事人本人簽章，且簽名樣式應與原留存於本公司樣式相符，如有虛偽不符，簽章人應負法律上責任。】  

 PB02211101 

E20242205848

流水編號：E20242205848
(本申請書不得影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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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契約解約（終止契約）申請書(大豐收/新大豐收/豐沛人生/新豐沛人生外幣商品專用) 
【填寫前請先閱讀注意事項】 
1. 各項變更文件，以送達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總公司為受理開始，當日文件需於每日下午 3:00 前送達則視當
日為收到申請文件申請之日，逾時則視為次一工作日為收到申請文件申請之日。 

2. 為維護 貴保戶之權益，請勿於空白之保險契約解約申請書上簽章。 

1.解約申請 

保單號碼  要 保 人  
 

解約原因 
1.終止本保險契約轉投保新契約 2.資金另有用途：                (請說明) 

3.保單需求改變 4.其他：                        (請說明) 

付款方式 
（請擇一勾選） 

1.電匯：（限匯入要保人帳戶） 

行庫名稱：          銀行，       分行，帳號：           

※外幣保單請加填「受款人(要保人)英文名稱」及「給付方式」： 

受款人(要保人)英文名稱：                                   

給付方式〈請擇一勾選，若未勾選者，視同以A.依保單幣別給付辦理。〉 
□A.依保單幣別給付  □B.依各贖回標的幣別分別給付 

2.支票：（限台幣保單）開立以要保人為抬頭，且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之支票。 

2.終止保險契約與客戶權益相關之【重要事項告知書】 
為維護您的權益，提醒您務必於終止保險契約前確認已詳閱並充分了解下列重要事項： 
1. 申請保險契約終止者，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本公司所負之保險責任即行終止，日後若發生任何事故，本
公司恕不負任何保險責任。 

2. 保險契約終止後，終止本保單之主契約及所有附約。  
3. 保險契約終止時，可能無法全額領回已繳保險費。  
4. 若因故不便繳納保險費，可依個人規劃考慮辦理展期、繳清、自動墊繳保險費或保單借款。 
5. 保險契約終止後再投保新保單時，須承擔下列風險： 

(1)重新履行告知義務：須對投保新契約當時的體況進行健康告知，契約終止後至再投保新保單前之期間，倘被保險人罹患疾病而
未履行健康告知，將可能因違反告知義務致保險公司依保險法第 64 條解除契約。 

(2)違反告知義務解除保險契約的除斥期間及健康險的等待期，都要從投保新契約之日起重新計算，再投保健康險之等待期重新計
算期間，倘被保險人罹患疾病，恐將無法獲得理賠。 

(3)再投保健康險前倘被保險人已罹患疾病，保險公司可能依保險法第 127 條主張不負給付相關保險金之責任。 
(4)因重新投保時的年齡可能大於投保原契約時的年齡，保險費率可能也會相對提高，且可能因已超過新契約規定之投保年齡或身
體健康因素而無法投保；或可能因為新舊契約保障範圍差異致無法獲得理賠等因素而影響您的保障權益。 

(5)投資型保險商品並非保證獲利，保戶須自行承擔投資組合的損失風險。 
(6)再投保新保單如仍選擇同一投資標的，保戶仍需負擔新保單相關費用(如保費費用、保單管理費、解約費用…等)。 

6. 投資型保險商品申請終止契約贖回帳戶價值時，其實際給付金額依契約條款之約定計算，有可能因投資標的淨值變動(外幣計價之 
投資標的，另有匯率變動的影響)而與您於申請終止契約當日或之前所查詢的金額有所差異，請特別注意。 

※相關費用提醒：終止契約作業，將依保單條款收取解約費用，詳細收取費率請詳保單條款或洽服務專員。  

3.簽名欄(簽名處不可塗改)  【要保險人為未成年/有監護人或輔助人者，需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輔助人簽名】 

要保人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未滿 7足歲/受監護宣告者，由法定代理人/監護人代為簽名】 

行動電話： 
 
 
聯絡電話： 

法定代理人簽名： 
 
 
行動電話： 

本公司將抽樣以電話訪問方式確認要保人解約之意願及原因，請要保人留存電話號碼，並勾選下列適合電訪之時段： 
白天任何時段皆可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8:00 （若未勾選時，電訪時間由安聯人壽安排） 

※本次終止之保險契約若為「健康保險（含醫療險）」或「契約生效日後未滿 3 年之人壽保險」者，本公司將於受理解約
後，以電話訪問方式確認要保人終止契約之意願及原因，並告知要保人終止契約後或先投保新契約再就原契約辦理終
止契約所將面臨之相關權益損失情形。 

4.服務人員專用欄 

保險業務員/經紀人/代理人簽名： 

行動電話： 

業務員登錄字號/執業證號： 

分行代號/代收區號： 

保代/保經簽署人： 

【本申請書所有簽章部份應為當事人本人簽章，且簽名樣式應與原留存於本公司樣式相符，如有虛偽不符，簽章人應負法律上責任。】  

 PB02211101 

E20242205849

流水編號：E20242205849
(本申請書不得影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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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契約解約（終止契約）申請書(大豐收/新大豐收/豐沛人生/新豐沛人生外幣商品專用) 
【填寫前請先閱讀注意事項】 
1. 各項變更文件，以送達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總公司為受理開始，當日文件需於每日下午 3:00 前送達則視當
日為收到申請文件申請之日，逾時則視為次一工作日為收到申請文件申請之日。 

2. 為維護 貴保戶之權益，請勿於空白之保險契約解約申請書上簽章。 

1.解約申請 

保單號碼  要 保 人  
 

解約原因 
1.終止本保險契約轉投保新契約 2.資金另有用途：                (請說明) 

3.保單需求改變 4.其他：                        (請說明) 

付款方式 
（請擇一勾選） 

1.電匯：（限匯入要保人帳戶） 

行庫名稱：          銀行，       分行，帳號：           

※外幣保單請加填「受款人(要保人)英文名稱」及「給付方式」： 

受款人(要保人)英文名稱：                                   

給付方式〈請擇一勾選，若未勾選者，視同以A.依保單幣別給付辦理。〉 
□A.依保單幣別給付  □B.依各贖回標的幣別分別給付 

2.支票：（限台幣保單）開立以要保人為抬頭，且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之支票。 

2.終止保險契約與客戶權益相關之【重要事項告知書】 
為維護您的權益，提醒您務必於終止保險契約前確認已詳閱並充分了解下列重要事項： 
1. 申請保險契約終止者，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本公司所負之保險責任即行終止，日後若發生任何事故，本
公司恕不負任何保險責任。 

2. 保險契約終止後，終止本保單之主契約及所有附約。  
3. 保險契約終止時，可能無法全額領回已繳保險費。  
4. 若因故不便繳納保險費，可依個人規劃考慮辦理展期、繳清、自動墊繳保險費或保單借款。 
5. 保險契約終止後再投保新保單時，須承擔下列風險： 

(1)重新履行告知義務：須對投保新契約當時的體況進行健康告知，契約終止後至再投保新保單前之期間，倘被保險人罹患疾病而
未履行健康告知，將可能因違反告知義務致保險公司依保險法第 64 條解除契約。 

(2)違反告知義務解除保險契約的除斥期間及健康險的等待期，都要從投保新契約之日起重新計算，再投保健康險之等待期重新計
算期間，倘被保險人罹患疾病，恐將無法獲得理賠。 

(3)再投保健康險前倘被保險人已罹患疾病，保險公司可能依保險法第 127 條主張不負給付相關保險金之責任。 
(4)因重新投保時的年齡可能大於投保原契約時的年齡，保險費率可能也會相對提高，且可能因已超過新契約規定之投保年齡或身
體健康因素而無法投保；或可能因為新舊契約保障範圍差異致無法獲得理賠等因素而影響您的保障權益。 

(5)投資型保險商品並非保證獲利，保戶須自行承擔投資組合的損失風險。 
(6)再投保新保單如仍選擇同一投資標的，保戶仍需負擔新保單相關費用(如保費費用、保單管理費、解約費用…等)。 

6. 投資型保險商品申請終止契約贖回帳戶價值時，其實際給付金額依契約條款之約定計算，有可能因投資標的淨值變動(外幣計價之 
投資標的，另有匯率變動的影響)而與您於申請終止契約當日或之前所查詢的金額有所差異，請特別注意。 

※相關費用提醒：終止契約作業，將依保單條款收取解約費用，詳細收取費率請詳保單條款或洽服務專員。  

3.簽名欄(簽名處不可塗改)  【要保險人為未成年/有監護人或輔助人者，需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輔助人簽名】 

要保人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未滿 7足歲/受監護宣告者，由法定代理人/監護人代為簽名】 

行動電話： 
 
 
聯絡電話： 

法定代理人簽名： 
 
 
行動電話： 

本公司將抽樣以電話訪問方式確認要保人解約之意願及原因，請要保人留存電話號碼，並勾選下列適合電訪之時段： 
白天任何時段皆可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8:00 （若未勾選時，電訪時間由安聯人壽安排） 

※本次終止之保險契約若為「健康保險（含醫療險）」或「契約生效日後未滿 3 年之人壽保險」者，本公司將於受理解約
後，以電話訪問方式確認要保人終止契約之意願及原因，並告知要保人終止契約後或先投保新契約再就原契約辦理終
止契約所將面臨之相關權益損失情形。 

4.服務人員專用欄 

保險業務員/經紀人/代理人簽名： 

行動電話： 

業務員登錄字號/執業證號： 

分行代號/代收區號： 

保代/保經簽署人： 

【本申請書所有簽章部份應為當事人本人簽章，且簽名樣式應與原留存於本公司樣式相符，如有虛偽不符，簽章人應負法律上責任。】  

 PB02211101 

E20242205850

流水編號：E20242205850
(本申請書不得影印使用)


